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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數位匯流下之通傳基礎網路設施管理」乃是根據 NCC 文件中圖一，將通

傳網路繪製說明:「通傳基礎網路層」、「營運管理層」與「內容應用」三層間

的關係。然後徵詢的議題便是在「未來層級化監理」的命題下，詢問各界對於「基

礎網路設施層」等相關技術問題的徵詢。 

  

但是 NCC 整份文件不見對所謂「層級化監理」有任何進一部內容的說明，也不

清楚所謂的「基礎網路層業者」與「營運管理層業者」之間的區分為何？這兩層

之間的權責關係所根據的依據為何？雖然 ISO 有制訂所謂 7-layer 的

communication protocol，但是營運服務上經營管理的層級劃分的依據為何？

雖然數位匯流下的通訊環境可用三層之間關係來理解提供網路服務公司運作的

組織，但是概念性理解的依據是否能直接簡化成「層級化監理」的規範，消基會

持保留的意見。如果我們從比較客觀的網際網路傳輸技術而言，即便 ISO 制定

的傳輸層有七層，但是實際上只是使用到四層的 TCP/IP 機制運作。況且目前工

程上為了增進運作的效能，還有朝著所謂「cross-layer」傳輸技術的設計。 

 



NCC 目前三層「層級化監理」監理的對象是提供通訊傳播服務的業者，然而 NCC

文件中並不清楚「基礎網路層業者」所建設的實體網路，是否可以直接提供服務

給消費者？如果可以直接提供服務給消費者，其內部組織管理的架構是否需明確

規範「營運管理層」組織，如果需要強制規範，強制規範的學理依據為何？強制

規範欲達成的目的為何？能夠「保障消費者權益」嗎？如果不需強制規範，那所

謂「層級化監理」的具體內容與目前的監理機制之相同、相異，集其利弊得失是

否曾做詳細評估，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有成功的案例且是大家一致認同的趨勢嗎？

對於目前提供服務的電信產業及有線電視產業，面對「層級化監理」須做何種調

整呢？對於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具有向上提升的效果嗎？ 

NCC 有義務主動向外界說清楚其立場與作法，之後討論的意見才具有實質的效

果。 

 

另外為了因應業者建設基地台所遇到的阻力，NCC 積極推動不同業者的共構及 

共站。共構及共站具有許多工程實務上的優點，然而消基會在此也要提醒主管機

關一個潛在流弊: 此舉也限制不同業者間提供異質性服務的自由度，同時也限縮

了業者的有效競爭才是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有效手段。4G 頻譜標售不到一年的時

間已出現業者間股權併購的現象，屬於全民資產的頻譜資源淪為財團炒作的對象，

NCC 有責任與義務防堵頻譜成為財團金錢遊戲的標的，對於取得頻譜的業者課

以建設之責，才能有效的促進消費者權益。 








